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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資料 

 

時間：107 年 1 月 4 日（四）上午 10 時 00 分 

地點：行政大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感謝各位的與會，人數過半數就可以開始開會了。圖書館及電算中心為智

慧財產權業務的主要單位主管都有課務，以後安排會議時間希望能將委員

課務問題一併考量。 

貮、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

    案    由：本校 105學年度「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

自評表」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    議：自評表依委員審議內容修正後，依來函說明辦理。 

    處理情形：自評表連同佐證資料及電子檔光碟並加蓋學校印信後，已於 106

年 7月 1日以正式公文函送教育部核備。 

參、業務報告 

一、本學期「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」自評表填寫作業

會議，已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(三)召開，會中各單位承辦人員針對自評

表項目進行討論，力求符合檢核指標。 

二、教育宣導與活動 

（一）本校校首頁「智財權專區」，提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「校園著作

權宣導資料」連結參考，歡迎多加利用。 

（二）網頁「智財權專區」持續增加相關資料與活動推展情形。 

（三）於開學、期中及期末考試之際，利用「智財權專區」網站，宣導

並提醒同學尊重著作權法，勿因小利非法影印，觸犯智慧財產權。 

（四）本學期各單位辦理相關智財講座活動如下： 

1. 106 年 9 月 7 日新生入學輔導實施「保護智慧財產權」宣導，

讓新生對智財權相關知識有初步的認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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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106 年 9 月 19 日學生社團招生活動，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

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。 

3. 106年 9月 18日教發中心辦理Adobe Creative Cloud 課程-輕鬆

地將創意轉變成出色的作品講座，由 Adobe 原廠工程師黃耀興

工程師主講，向參加人員宣達個資保護的重要性與使用資訊設

備時應有的觀念。 

4. 106 年 9 月 22 日、27 日教發中心辦理數位時代的雲端教室

e-learning 初階、進階，由旭聯科技蕭勝文經理主講，向教師

宣達個資管理與保護措施。  

5. 106 年 10 月 12 日教發中心雲端時代的字型服務-展現文字生命

力講座，由威鋒數位開發技術支援章君豪工程師主講，向參加

人員說明網路的使用方式。 

6. 106 年 11 月 21 日教發中心臺藝大雲端服務-信手拈來,創意無<

限>講座，由新北平文化創意事業工作室張漢平老師主講，向

參加人員說明雲端的使用跟管理實務。 

7. 106 年 10 月 12 日圖書館於圖書館週辦理「圖書館利用有獎徵

答」活動，出題宣導及在資訊素養與倫理課程「認識智慧財產

權」課後測驗。 

8. 106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辦理「圖書閱選活動」及「品德

教育主題書展暨影片欣賞」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。 

9. 106 年 11 月 20 日(一)至 12 月 7 日(四)圖書館為慶祝 106 年度

圖書館週及臺灣閱讀節，特辦理過期期刊及複本圖書贈送活

動，向學生宣達尊重智財，拒絕盜版之觀念。 

10. 106 年 11 月 28 日電算中心資安教育訓練-從社交工程攻擊談

個資保護應有的資安意識，由阿逸多資訊總經理葉肩宇先生主

講，向參加人員說明網路智慧財產的新觀念。 

11. 106 年 11 月 2 日軍輔組配合二手物品及二手腳踏車義賣活動

並設置二手書免費贈送活動，藉此向學生宣達尊重智財，拒絕

盜版之觀念。 

12. 106 年 11 月 30 日學生宿舍幹部會議，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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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。 

◎學生會議長建議：宣導重點時間不要選在期中及期末考試期間，因為這

時期是學生最忙碌的時間；或許可以交由導師來對學

生宣導。 

  ◎學生會會長建議：學校雲端開放學生使用的合法軟體常常會有使用上不

穩定的情形，已跟電算中心老師反映過了，但改善有

限。 

    ◎學務長建議：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宣導，導師可能太忙會忘記，學務處會

在電子看板或張貼海報的方式持續宣導。 

    ◎電算中心建議：會將建議之問題帶回跟承辦人員反映尋求解決之道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
    經 106年 12月 20日(三)召開「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

案」自評表填寫作業討論會議，本學期各單位均無提出討論之提案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主席結論 

關於學生建議的雲端軟體不穩定之網路問題，我會後也會上網使用看看問

題所在，感謝各單位對學校智慧財產權宣導的付出，最後再次感謝大家的

與會。 

柒、散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4 

  

 


